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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地名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

万州府办〔2018〕85 号

江南新区管委会，各镇乡（民族乡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

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有效解决我区地名管理中存在的地名命名滞后，地名命名

程序不规范，非标准地名随意发布使用等突出问题，推进地名管

理法制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科学化，传承地名文化，彰显厚重

文化底蕴。依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地名管理条

例实施细则》、《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》等法规文件规定，现就

加强我区地名规范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地名命（更）名、注销

（一）地名组成

地名应由专名+通名两部分组成，专名反映地名的专有属

性，通名反映地名的类别属性，不单独使用专名词组或者通名词

组作地名。地名通名应当真实反映其实体的属性类别，符合相关

规定。

（二）地名命（更）名基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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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地名命（更）名的申报程序和审批权限，经国家级或市

级专（行）业主管部门、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。地

名命（更）名应当坚持尊重本地历史和现状，保持地名的相对稳

定，历史悠久或具有纪念意义的、当地群众不同意更改的和其它

可改可不改的地名，一般不予更名。录入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

镇、名村、名城保护规划中的地名原则上不予更名。各类具有地

名指向意义的项目名称、标准地名命（更）名应当符合地名总体

规划，反映地域特色的历史、文化、地理等特征，并符合下列要

求：

1．禁止使用有损国家主权、民族尊严、领土完整、带有民

族歧视性、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字词，不得使用

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字词。

2．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专名，禁止使用外国地名及外语作

地名专名或命名地名。原则上不以中国、中华、中央、环球、世

界、国际、宇宙等名词或企业名称、注册商标名称以及数字作地

名专名，确需使用时，应报重庆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。

避免使用生僻字、谐音有歧义或容易产生误解的名词或词组作地

名专名。

3．本行政区域内地名不得同音、同名，地名专名不宜同名。

4．派生地名应当与主地名相协调，名称中含有本区行政区

域、区片名称或者道路名称的实体，应当在该行政区域、区片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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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或者该道路沿线；新生地名优先考虑移植或沿用当地老地名，

保持地名相对稳定性。

5．要继承、发扬优秀传统地名文化，优先使用反映当地历

史、文化、地理、环境的地名，体现时代性和本地域文化特点，

提升新生地名的文化内涵。

（三）地名申报程序及审批权限

1．行政区划名称和村（社区）自治组织名称的命（更）名

按“谁主张谁申报”原则逐级申报，区级命（更）名依规报国务

院审批，乡镇街道命（更）名依规报市人民政府审批，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的命（更）名依规报区人民政府审批。

2．跨省界的山、河、湖、峡、泉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命

（更）名由涉及的省级人民政府依规共同报国务院审批；不跨省

界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则由涉及的区县人民政府共同依规共同

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

3．道路街巷、居民住宅区、楼群、集镇、自然村等居民地

和大型建筑物名称的命（更）名由所在镇乡街道申报，经区民政

局审核，报区人民政府审批，并报市民政局备案。

4．桥梁、隧道、立交、索道、水库、铁路、公路、机场与

各类台、站、港、场、码头和名胜古迹、纪念游览地（包含公园、

广场等）等专（行）业地名的命（更）名由专（行）业务部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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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单位在征求区民政局意见后，根据实际报国家级、市级专

（行）业主管部门或区人民政府审批，并报市民政局备案。

（四）工程项目名称管理

区内各专（行）业部门管理的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立交、广

场、公园、车站、楼盘、大型建筑物等工程项目名称在报批立项

前，由专（行）业部门事先征求区民政局意见后，再报区政府或

相关专（行）业管理部门审批，未经审批、备案的项目名称不得

发布、推广使用。

（五）地名的注销

因自然变化、行政区划调整、城市建设等原因，已不再使用

的地名，应予以注销。在地名注销的过程中，应严格遵循与地名

命（更）名相同的审批程序和权限。

二、标准地名使用管理

国家级或市级专（行）业主管部门、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标准

地名，由区民政局负责及时向社会公布，并将命（更）名、注销

地名及相关资料纳入国家区划地名数据库，归类存档。各专（行）

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向区民政局报备命（更）名存档资料。

区委宣传部、区公安局、区城乡建委、区交委、区文化委、

区国土房管局、区旅游局、区工商分局、区广播电视台、三峡都

市报社等部门和单位在涉及地名标识、标志、导向、门楼牌、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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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、牌匾、报道等时，均应按规定要求使用标准地名。未使用标

准地名的，将依规予以查处。

三、地名规划和地名文化建设

根据城乡总体规划，区民政局要加强统筹指导，制定全区地

名规划总要求及导则，结合地理、历史、文化、社会习俗和城市

性质、发展方向等要素，分级分层次组织开展地名规划编制工作。

区规划设计院、区地理信息中心等单位和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，

将各类专（行）业部门管理的桥梁、隧道、立交、广场、公园、

车站名称等一并纳入地名规划。万州经开区、江南新区、渝东开

发区、国家农业公园等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单位要编制旧城改造

区、新城建设区专项地名规划，构建具有地域特色、兼顾城市建

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地名景观，保护优秀地名资源。

（一） 建立专家论证制度

区民政局牵头聘请高等院校、机关事业单位（特别是规划、

交通等部门）、研究机构相关专家和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组

成我区地名专家库，强化对地名规划和地名命（更）名的论证，

增强地名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。重大工程项目名称报建前

须经地名专家论证，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。新生地名需体现地方

的历史沿革、文化传承和时代特征。

（二） 加强地名文化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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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重庆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精

神，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和建设，在地名规划、命（更）名、注销

和地名标志设置中要充分考虑地名文化。

四、地名标志设置管理

地名标志的设计、加工制作及设置，应当符合《地名标志》

(GB17733—2008)等国家规定的标准，实行分级设置、管理与维护。

同类地名标志应当采用统一标准。

（一）各类地名标志按《重庆市地名管理条例》，由使用单

位或主管部门负责设置、管理与维护。

（二）地名命名和各类含有地名的标识、标牌应当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规定，不得使用外文、繁

体字、异体字、自造字和标点符号，并避免使用多音字、生僻字

和容易产生歧义的字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建立区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由区政府分管民政工作

领导任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定期召开地名管理工作联席会议，协调

解决我区地名管理工作中的问题。

（二）明确地名管理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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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对全区地名实行统一管理，区级有关部门履行地名管

理职责。区民政局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地名管理工作，其地名工作

的主要职责是：组织编制全区地名规划；承担本行政区镇乡街道

名称、村(社区)自治组织名称和道路街巷等居民地名称的命名、

更名、注销的审核报批工作，推广、监督标准地名使用；审定并

组织编撰标准地名资料、地名书刊、地名图录典志；管理地名标

志、地名档案和开展地名信息公共服务；监督和指导专（行）业

管理部门使用的地名；协调地名管理相关事宜。区发展改革委、

区公安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城乡建委、区国土房管局、区交委、区

农委、区文化委、区林业局、区旅游局、区工商分局、广播电视

台等部门和单位，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地名管理相关工作，

强化责任落实，形成联动抓地名管理工作机制。

（三）做好经费保障

地名工作涉及公众利益，区财政要将地名管理工作所需经费

纳入预算，切实保障地名管理所需工作经费。
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7 月 25 日


